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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届“长春好人•最美退役军人”
候选人推荐表








           姓    名 
           工作单位
           推荐单位




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     长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
2022年5月制

1

[bookmark: _GoBack]填 表 要 求

1.候选人照片要求：照片尺寸为320*240像素以上，大小为100-150k之间，格式为jpg。
2.候选人事迹材料要求：详细介绍被推荐人的先进事迹，要求事迹突出、内容详实、感染力强，要有具体事例或数据，充分展现候选人的先进性、时代性和典型性，字数在2000字左右。推荐表“主要事迹简介”栏字数控制在400字左右，2000字的主要事迹单独附后。
3.市直机关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，各企事业单位，驻长中省直机构推荐候选人只填“工作单位推荐意见”栏，“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推荐意见”栏不填。灵活就业人员或无工作单位候选人“工作单位推荐意见”栏可不填。
4.在市直机关各部门、人民团体、企（事）业单位，驻长中省直机构工作（或服务管理）的退役军人，需要所属纪检和辖区公安部门审核。自己创办企业（公司或个体）的退役军人需要辖区税务（市场监督）和公安部门审核。
5.推荐表报送要求：《第二届“长春好人•最美退役军人”候选人推荐表》一式一份，纸质版邮寄至：长春市南关区幸福街1888号，长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与权益维护处赵伟同（收），联系电话：0431-88775872。推荐表电子版以word文档形式发至：邮箱cctyszc@126.com。
6.上报材料时间截止到6月10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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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工作单位推荐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2022年   月   日        

	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推荐意见：
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                    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
宣传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
2022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  月   日

	所属纪检（辖区公安、税务、市场监督）等部门审核意见：

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
2022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

	市联合评审领导小组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  月   日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长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         2022年5月20日印制    
